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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·中国（静宁）苹果价格指数周报

（2026.04.20-2026.04.26）

指数简介

新华·中国（静宁）苹果价格指数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与甘肃省静

宁县人民政府共同发布，由新华指数研究院编制运营。根据编制规则，

指数以 2021 年 11 月 1 日为基期，基点 1000 点，旨在客观反映静宁

苹果（红富士）价格走势，为市场提供定价参考与决策支持。

本期概要

本周国内苹果市场维持偏弱运行态势，清明过后，传统“银四”

旺季未见明显起色，产区走货普遍偏慢，果农及存货商心态由惜售逐

步向急切转变，多地统货价格略有下滑。从现货市场表现看，高低品

质果品价格差距进一步拉大，西部甘肃静宁、陕西洛川等地优质好货

因存量有限，价格保持相对坚挺，表现出较强的抗跌性。而山东栖霞、

沂源及山西运城等产区，出货速度缓慢，客商多以发自存货源为主，

对产区一般性货源采购谨慎。库存方面，由于气温回升，部分库内出

现虎皮等质量问题，果农抛售情绪升温，但买方接货谨慎，销区到货

量虽有所增加，实际成交以质论价。

新季苹果方面，各主产区盛花期已近尾声，陆续进入坐果期。陕

西、山东、甘肃等主产区整体花量较为充足，近期虽有部分地区出现

低温或降水天气，但未形成大面积冻害，对整体坐果影响有限，市场



对恢复性增产预期逐步强化。

静宁产区

图 1 新华·中国（静宁）苹果价格指数 2025-26 产季走势图

单位：点

数据来源：新华财经数据库

新华·中国（静宁）苹果价格指数高位微幅上涨。截至 2026 年

4 月 27 日，指数报 1766.01 点，较前一周（2026 年 4 月 20 日，后同）

上涨 2.96 点，涨幅 0.17%。

价格波动

指数监测显示，截至 4 月 27 日，70-75 规格富士苹果均价报 4.62

元/斤，较前一周上涨 0.04 元/斤，涨幅 1.04%；75-80 规格富士苹果

均价报 5.18 元/斤，较前一周下跌 0.50 元/斤，跌幅 8.82%；80 及以上

规格富士苹果均价报 7.63 元/斤，较前一周上涨 0.28 元/斤，涨幅

3.84%。



表 1 静宁不同规格苹果周度价格

单位：元/斤

数据来源：新华财经数据库

作为全国苹果规模栽培第一县，静宁始终把苹果产业作为强县富

民的支柱，全县种植面积稳定在百万亩以上。近年来，当地持续健全

预警、防控、技术、保险“四位一体”的防灾减灾体系，不断扩大防

护覆盖范围，提升防御能力，以扎实举措守护这一主导产业。考虑到

进入盛花期后，低温霜冻、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进入高发期，静宁

全县聚焦防灾减灾关键环节，采取空中防雹、地面防冻双线并进的策

略，构建起全链条、立体化的灾害防控网络，牢牢守住果农增收底线，

为苹果产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，助力当地果品交易环境持续向好，支

撑静宁产区苹果交易价格保持高位小幅波动。

调研显示，周内静宁产区苹果市场运行总体平稳，价格体系保持

高位坚挺，目前库存总量持续消耗，且剩余库存中优质商品果占比日

益缩减，供给端呈现收紧态势。在此条件下，客商对高品质果品需求

表现出较强刚性，主要用于保障高端商超、特定订单及为后续节日需

求进行储备，这部分货源卖方议价能力突出，价格持续居于高位，成

交相对顺畅，相比之下，市场对一般货源及统货的交易氛围略显平淡。

客商采购整体延续理性谨慎特点，多以按需、小批量补货为主，大规



模囤货意愿较低，买方询价虽多但压价意向明显，实际成交相对有限。

展望后市，短期内静宁产区“高位维稳、有序收尾”的态势有望

延续，后续节日需求若能为出货提供更佳窗口，其价格有望维持强势

甚至获得进一步上行动力。若一般货源走货速度未能因临近假期而有

效提升，部分持货商或存在小幅让利促销可能。同时，当前正值新季

苹果花期，各主产区花量整体充足，但春季气温波动较大，局部地区

仍需重点关注产区剩余库存消化进度及新季苹果花期天气变化。

全国现货市场

本周国内苹果产区整体交易氛围延续清淡态势。“五一”假期临

近，传统备货旺季并未出现，冷库包装发货量维持低位，果农与存货

商心态出现分化：持有优质货源的卖方仍存惜售心理，对于一般性货

源及等外果则急售意愿明显增强。与此同时，气温持续回升促使西瓜、

甜瓜等时令瓜果集中上市，对苹果终端走货形成实质性挤压，销区批

发市场到车量虽有波动，但实际成交缓慢，二三级贸易商补库相对谨

慎。

分区域来看，西部产区行情出现结构性差异。陕西洛川、宜川等

地高品质半商品货源余量有限，70#以上好货报价坚挺，但渭南、咸

阳等地区一般性货源走货迟滞，部分冷库出现虎皮等质量瑕疵，果农

主动下调售价以求出库，实际成交价格稍显混乱。

山东产区承压态势持续，栖霞、蓬莱等地冷库中客商以发自存为

主，冷库包装发货量有限，客商采购积极性不足，多按需挑拣性价比



高的片红货源，市场交易呈现僵持状态，区域内交易价格小幅松动。

山西、辽宁等其他主要产区本周市场表现同样清淡，客商采购

谨慎，观望情绪浓厚，价格普遍呈现稳中趋弱的态势。

表 2 部分主产区苹果价格（2026.04.27）

单位：元/斤

数据来源：卓创资讯、新华指数整理

销区市场方面，本周各大主要批发市场到货量总体维持前期水

平，市场供应充裕。尽管未出现货物大面积、长时间积压，但货品整

体周转效率较前期有所放缓，下游二三级批发商及终端零售商拿货趋

于谨慎，多以消化现有库存、按需补货为主，大规模备货意愿不强。

目前市场正经历由节日驱动向常态消费的转换期，缺乏强劲拉动

因素，考虑到消费端对品质的要求日益提高，品质优良、品相完整的

苹果货源仍能保持相对顺畅的走货，尤其受到品牌商超及精品水果店

的青睐，而面对存储时间延长带来的质量风险，多数客商已主动减少

对等外果及一般性货源的采购，转而优先销售自有库存或仅挑选性价



比高的好货进行补充。预计短期内，销区市场仍将维持当前平稳偏淡

的格局，优质好货的价格与销路将保持相对稳定，而大量普通货源的

销售压力或将持续。

表 3 全国主要地区批发市场富士苹果价格（2026.04.28）

单位：元/斤

数据来源：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、新华指数整理

与此同时，随着气温回升，西瓜、柑橘、草莓等时令鲜果集中上

市，价格具有明显优势，对苹果消费形成较强替代效应，进一步压制



了苹果整体需求修复节奏。总体来看，当前销区市场缺乏强劲需求支

撑，去库节奏偏慢，短期内市场仍将以消化现有库存为主，行情延续

稳中偏弱运行态势。

期货市场

截至2026年4月27日，郑州商品交易所苹果期货主力合约AP605

收盘价报 9657 元/吨，AP610 收盘价报 7672 元/吨。以郑州商品交易

所交易日统计，苹果 AP604 合约交割量 66 手，实物交割金额 672.34

万元。

总体分析

短期来看，在整体库存偏低、优质好货供应偏紧的基本面下，高

品质苹果价格有望维持稳中偏强态势。然而，一般性货源因面临库存

消化、果农阶段性出货意愿增强，以及气温回升后存储成本与风险上

升等多重压力，价格或将延续偏弱运行，局部地区价格波动可能加大。

主要销区如广东槎龙、下桥等，到货量环比有所减少，且中转库积压

库存现象重新显现。市场反馈显示，客商采购行为趋于理性，普遍采

取按需补货、快进快出的策略，大规模囤货意愿低迷。下游二、三级

批发商拿货积极性不高，整体交易氛围清淡。与此同时，时令水果如

西瓜、早熟油桃等上市量增加，且价格具有竞争力，加之柑橘类水果

仍处销售后期，低价货源充足，对苹果的终端消费形成了明显的替代

和分流效应。整体来看，尽管有五一节日备货的潜在预期，但目前市

场需求驱动力偏弱，“好货紧俏、普货滞销”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，

交易多以质论价，行情分化明显。



展望后市，在整体库存偏低但消费动力不足的背景下，预计短期

内苹果市场将延续震荡分化格局。但受质量差异、果农出货意愿增强

及气温回升后货源保管难度加大等因素影响，一般性果品价格或将延

续偏弱运行，局部地区价格波动可能加剧。建议果农及时关注市场动

态，密切关注主产区天气变化、冷库去库节奏及终端市场消化能力，

理性看待市场行情变动，有序安排交易出售计划，按质论价，合理交

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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